
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三届十九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就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5月31日审议的《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主要原因是虽然公司在轨道交通AFC领

域的互联网支付技术的应用取得一定成果,但生物识别技术在轨道交

通AFC领域这一特定细分场景的应用仍有待相关技术的深入研发。同

时随着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设备运营维护需求对AFC设备能力提出挑战，

急需研究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在轨道交通AFC设备维护的

应用，从而实现网络化维护、远程实时诊断、自主预警和智能派单等

智能运营维护方案。 

此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

向，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建设内容及方式未发生变化，募投项目实施

的环境及背景均无重大变化。 

经核查,公司本次拟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符合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 “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建设完成日期变更为2020年12月31日，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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